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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　　件：  

 

 

主旨：華語文能力測驗（TOCFL）將自113年9月實施新版報名與考試
規則，重大變革詳如說明，協請轉知所屬相關單位及僑外
生，請查照。

  說明： 

 

一、基於國內大學校院外籍學生參加華語文能力測驗需求大
增，為避免考生舞弊行為進而影響考試之公平與公正性，
華語文能力測驗即將於113年9月實施新版報名及考試規
則。

  二、新版報名與考試規則說明如下：
  (一)報名規則：

 

１、個人報名方式之考生，進行報名考試之前，需登入線
上報名系統，在「個人資料維護」上傳相片並經核准後
（約2個工作日內）才可報名，且不可再更改，建議考生及
早完成上傳及審核，以免錯失報名機會；採團體報名方式
之考生，請貴校報名窗口收齊考生名單及符合規定之考生
相片，於報名期間批次上傳至本會報名系統策略聯盟端。

  ２、照片規格如下：
  (１)近6個月內拍攝之個人彩色或黑白證件照片。
  (２)淺色背景。

 
(３)人像須為完整頭像之大頭照(頭部及肩膀頂端近拍)，
正面、脫帽、露耳、五官清晰可辨，頭髮不得遮到眉眼。

 
(４)限jpg檔，大小限2MB，寬高比例為3:4，像素為360x48
0 pixels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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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(５)不可使用翻拍照、生活照、合成照。
  (二)考試規則：

 

１、測驗當日僅接受考生憑護照或居留證正本參加考試，
不接受護照或居留證影本、學生證、健保卡、駕照等，亦
取消考後證件複核機制。

 

２、測驗當日監考人員將針對考生護照或居留證正本、點
名表上報名之相片與考生本人進行比對並確認考生身份，
倘監考人員無法確認照片是否與本人相符，將取消考試資
格且不退費。

 

３、考生進入試場前須接受金屬掃描，嚴禁攜帶任何金屬
和電子裝置入座，包括各種項鍊、耳環、手環、手錶、飾
品、零錢、鑰匙、手機、智慧眼鏡、錄音裝置等，建議考
生入場前先移除上述物品，以免掃描時間過長。

 

４、考生中文姓名、英文姓名、生日等報名資料，需與護
照或居留證上的完全一致，倘不一致將無法參加考試，亦
不退費。

 

三、倘貴校工作人員為考生進行報名、上傳照片等手續，請務
必再三確認所有考生之報名資料和照片正確、齊全；倘報
名資料與相片違反上述規定，將導致考生喪失應考資格，
且不能申請退費，請務必小心處理。

 

四、新版報名與考試規則，請詳見本會官網：https://tocfl.e
du.tw/assets/files/test%20regulation/LR%20computer
(TW)202409.pdf。

 

正本： 公私立大專校院、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招生學校、國立臺灣師範
大學

 

副本：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
 

  

執行長 陳柏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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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　公文簽核流程表
項次 簽核名單 代理/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

1 陳孟平書記 　 文書組 　 113-08-07 18:54 收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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